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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 

城镇职工生育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 

吉政发〔２０１５〕４３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精神，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适当降

低生育保险费率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５〕７０号）要求，省政府决定

调整我省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费率等政策。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适当降低生育保险费率 

  生育保险基金合理结存量为相当于６－９个月待遇支付额。各地要根据上

一年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以及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待遇项目和标准进行测算，
在确保生育保险待遇落实到位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费率，将统筹地区生育保险

基金累计结余控制在合理水平。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过９个月的统筹地

区，应将生育保险基金费率调整到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０.５％以

内，具体费率应按照 “以支定收、收支平衡 ”的原则，根据近年来生育保险

基金的收支和结余情况确定。机关和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费率暂时不变。 

  二、统一生育保险费筹资渠道 

  用人单位需依法缴纳生育保险费。机关和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参加生育

保险，所需资金由从统筹地区公务员医疗补助资金中划拨，调整为由同级财政

预算安排并拨付参保单位后，再由参保单位依法缴纳。 

  三、调整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奖励费支付渠道 

  取消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一次性奖励５００元的政

策。奖励费按照《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区分情况由相应渠道予

以支付。 

  四、加强基金监测和管理 



  各统筹地区要加强对生育保险基金的监测和管理。降低费率后要按程序调

整生育保险基金预算，按月进行基金监测。基金累计结余低于３个月支付额度

的，要制定预警方案，并向统筹地区政府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报告。  

  各地要通过全面实行市（州）级统筹，加强基金和医疗服务管理，提高基
金互助共济和抗风险能力。要规范生育保险待遇，严厉打击欺诈骗取生育保险

基金的违法违规行为，力求基金平衡。在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不足支付时，

统筹地区要采取加强支出管理、临时补贴、调整费率等方式确保基金收支平

衡，确保参保职工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五、加强组织实施工作 

  适当降低生育保险费率，调整完善生育保险筹资和支付渠道，是完善生育

保险政策，提高基金使用效率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减轻用人单位负

担，促进就业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体现。各地要统一思想，充分认

识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等政策调整的重要意义，确保政策按时落实到位，取得实

效。 

  各地要加强宣传，向工作人员、参保单位和职工讲清降低费率等政策调整

的重大意义，要在减轻用人单位负担的同时，调动用人单位参保积极性，切实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做好人口出生形势分析和预

判。各地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沟通，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降低费率政策自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执行，统一生育保险费筹资渠

道、调整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奖励费支付渠道政策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

行。各地要在２０１５年９月底前制定并发布调整生育保险有关政策的实施方

案，并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备案。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１日 

   


